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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平：科学蕴涵真善美的统一

阎平

（作者单位：西安石油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 
     
    编者按：本文提出了一个颇有价值的论题，值得注意。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一书中就提出的“人也按照美的规律建造”、“人化自然”等重要思想，其实给“科学蕴含着

真、善、美的统一”开了先声。所谓大工业是一本打开了人类心理的书，人类心理凝缩了大工

业、科学的结晶——随时代而不断变换、丰富的“看色彩的眼睛”、“听音乐的耳朵”等，在上世

纪50年代的美学讨论中已成为中心议题。遗憾的是，它开始只限于艺术美领域，一直到上世纪
80年代再度兴起的“美学热”时，才进入科技世界。科技美学的讨论，使真、美的统一得到了阐

释。然而，真善的统一尚未深入学界视野。在一般人看来，善如何能与真相连接而贯通呢?确
实，科学上的真如何会得到善的支持而实现，始终是没有确切的令人信服的解答。再无私无畏

的勇士如果没有相当的科学素养，怎能攻克“相对论”或“哥德巴赫猜想”等重大科学难题?反过来

说，科技上有所创造有所发明的人，也不必是德高望众者。其实，只要转换视角，不是从单个

主体而是从人类群体来看，合目的的善与真的亲和关系便凸显出来：它体现为人类历史从未断

绝的“知其不可而为之”——换言之，“知其不知而为之”的“道德力量”。即使是个体，如皮亚杰

所说“行为是有目的的动作”，亦可作如是观。因此，真、善、美内在地统一于人类的实践中，

也内在地统一于科学中。当然，其统一样态有主体实践与客体成果的差异：在前者真成了善的

内容，在后者善成了真的内容，而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即真与善的统一便构成了美——像马克

思所说的自由创造力量。鉴于本文初步提出了这个哲学界尚未深究的问题，特缀数语，以飨读

者。 ( http://www.tecn.cn )
     
     
     
    科学不是外在的天外来物，它是人类的创造。这创造中凝聚了人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以及

自由的美的创造，因而科学理所当然地蕴涵着真善美的统一。在这方面进行探讨的哲学工作者

及成果，虽然有一些，但总感意犹未尽，这里拟稍作展开，一个一个地分开谈，以求教于同

仁。 ( http://www.tecn.cn )
     
    一 
     
    科学最直接、具体的目标是对真理的追求。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真理是主观与客观对象

的符合、一致，检验是否一致的唯一标准是实践。这一点已被众多的科学工作者接受，即使是

一些在哲学上未受过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系统训练的人，也在有意无意中使用这一标准。这可以

说是科学真理性判定中的最高标准。近代以来的科学发展能冲破宗教迷信的束缚取得巨大的成

就，与这一标准的逐步确立有很大关系。一些在哲学上持唯心主义、不可知论观点的思想家否

定客观物质对象的存在，或认为我们不可能有对经验之外任何对象的知识，但他们中的大部分

也没有否定科学知识应该是主观与研究对象(或经验)的符合、一致。需要指出的是，真理标准

在上面的叙述中虽然清楚明白，但在实际的科学判定中远没有这样简单。 ( http://www.tecn.cn )
     
    在科学判定的实践检验中，实践结果是否符合理论预期的目标，这对理论认识的科学性、合

理性至关重要。在具体的实践检验中，对实践过程的设计、实践结果的分析概括是非常复杂

的。实验设计的背景理论选择有客观要求，但难以排除人为因素的干扰。经验事实的内容是客

观的，而形式则是主观的。对同一客观事件，可以因为认识条件设置得合理而描述为精确的科

学事实，也可以因为认识条件设置得不合理而描述为粗糙的甚至是歪曲的事实。还有一种情况



是人为地设置障碍造成对事实的虚假描述。客观事件本身不存在正确和错误的区别，但经验事

实的主观提取却存在着可错性甚至人为的虚假性。有人把科学事实区分为事实Ⅰ和事实Ⅱ。事实

Ⅰ指客体与仪器等相互作用结果的表征，如观测仪器上所记录和显示的数字、图象等。它既与

客体的本性有关，也与人所设置的认识条件有关；同一客观事件在不同仪器上的显示可以是不

同的。事实Ⅱ指对观察实验所得结果的陈述和判断。它既与客体的本性、仪器的性能有关，还

与人用以描述事实的概念系统有关；同一事件在不同的概念系统中所作出的描述可以是不同

的。这样区分对我们正确理解实验结果有一定的帮助。 ( http://www.tecn.cn )
     
    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在真实的科学判定中我们还常常利用理论和逻辑分析来帮助我们克服

上述容易出现的不足和失误。这可以说是实践检验标准的延伸。我们承认理论和逻辑分析，并

没有否认实践标准的唯一性。因为理论和逻辑本身也是前人实践的结晶。人的一生要面临许多

真假是非的判断，需要判断的命题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不同类型的判断要求不同的判断方

法。如对“放在我面前的这只桃子很甜”这个命题的判断，最简单准确，我们又很乐于使用的方

法是洗干净后吃下去。这里任何理论分析和逻辑推导都显得笨拙和多余。还有一类命题的判断

方法就不同了，比如数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就需要与上面所说的“吃”完全不同的方

法。哥德巴赫猜想的具体内容是“每个大偶数是两个素数之和”。我们不可能将无数个偶数都检

验一遍。一个桃子吃得下，无数个偶数我们花多大力气也“吃”不完，这里需要侧重于理论分析

和逻辑证明的方法。 ( http://www.tecn.cn )
     
    我们说到了真理判断中的两种标准，一种是直接的实践检验，一种是作为过去实践检验结果

的理论、逻辑判断。后一种方法也可以表述为新的假说、理论不应与过去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

结论或逻辑分析相矛盾。在现实中，我们会遇到许多复杂判断，在证明过程中受到自然本身或

人为因素的干扰，不小心就会误入歧途（一些人被伪科学的表演所迷惑，判断方法的失误、判

断标准的简单化是重要原因之一）在复杂的是非判断中，我们应该把实践检验与理论和逻辑分

析的方法结合起来。科学史上有过不少实践检验与理论和逻辑分析之间相互帮助的例子。比如

门捷列也夫在大量实践基础上发现了元素周期律，并根据逻辑推理预见到“亚铝”（后来为镓）

的存在及其物理和化学性质。1875年，一位法国化学家布阿博郎发现了“镓”，这种元素的物理

和化学属性与门捷列也夫预见的亚铝基本符合，只是比重有较大的出入。在重新检查了实验

后，发现原来镓的纯度有问题，净化后再次测定后的比重就与理论预见一致。如果说门捷列也

夫的理论和推论，尤其是对理论内在一致性的要求在纠正具体某一次实践活动的不精确中起到

了重大作用，那么后来的再一次精确实验，对进一步验证理论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上面所说

的是在真正的科学探索过程中实践与理论的相互补充。 ( http://www.tecn.cn )
     
    科学判定中，理论命题通常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称命题，它们的完全被证实是非常困难的。

现代科学研究中认识对象向微观和宇观领域的扩展，更加大了检验的困难。现代科学假说的验

证在许多情况下是对其推论的验证。由结论的真，我们很难保证前提的真。在判断性实验的争

论中，我们看到由推论的假也无法肯定前提的假。而且，我们也无法肯定一个在当前条件下无

法检验的理论，在将来也不能被检验。 ( http://www.tecn.cn )
     
    二 
     
    从大的方面看，应该把认识的主体，即理论的发现者和宣扬者也纳入考察之中，而不是仅仅

把目光局限在理论及其认识对象的范围之内；应该把理论建立的过程纳入检验之中，而不是仅

仅考察认识的结果，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理智对于方法和工具具有敏锐的目光，但对于目的

和价值却是盲目的，这种致命的盲目性从老年人传给年青人，而今天连累了整个一代。”(《爱

因斯坦文集》第3卷，第190页)我们会发现，目光的扩展，道德标准的引入，会大大加强科学

判定的能力。伦理学的研究尽管众说纷纭，但仍出现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下面的分析中我们

仅仅提出在科学中引入道德标准的可能性以及一些有针对性的具体标准。 ( http://www.tecn.cn )
     



    科学理论的评价标准是真与假，而道德评价的标准是善与恶，两者之间怎样一致起来呢?这
里我们首先要回答的是道德评价是否具有合理有效性的问题。在传统的经验论中，人们没有怀

疑在道德领域内建立真理性认识的可能性。一些受现代经验论影响的伦理学家认为，善恶、好

坏等价值陈述与评价的句子是不可证实的，不具有认知性质和可检验的认识论意义，因而对于

善恶的认知是不可能的。现代伦理学的许多流派对这个问题从不同角度作出了回答，争论仍在

继续。针对我们所面对的问题，至少可以说道德评价与经验事实评价并非完全没有重合之处。

在道德评价所涉及的现象中有许多是可以用经验事实加以评价判定的，或者说是可以分清是非

的（这一点在科学与伪科学的判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作为真理标准补充的道德标准主要涉

及到如何对待大众利益、遵守职业道德的内容，这些是可以在人的伦理实践中得到反映的。从

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们扩展了实践检验的内容和范围。 ( http://www.tecn.cn )
     
    需要回答的另一个问题是道德标准作为真理标准的补充是否具有客观普遍性。道德与个人的

经历、目标、情感、动机等相关，对同一个道德行为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判断。现代非理性

主义不但对科学、理性的地位提出新的看法，而且从伦理学角度提出普遍的“伦理原则”、“善
良意志”应该让位于“个人意志”、“生命存在”、“心理情绪”等。其实仔细分析会发现，不管是传

统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伦理学，还是现代意义上的本体化或非理性化了的个人本位主

义，严肃的伦理学流派大都不否认个体行为的价值和责任，绝不会允许打着实现个人意志的旗

号行不负社会责任之实。按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观点，作为道德评价标准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是

社会存在的反映，表达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必然形成一些为全社会大多数成员接受

的共同、稳定的原则和规范。在科学评价中，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会遵守一些共同的标准，

有些标准是最基本的。但在对传统真理标准的分析中我们却可看到，经验事实的收集可能出现

失误，被大多数人视为经典、作为判定新的假说科学性标准的理论也可能被取代，就连科学检

验本身都可以是一个当下难以完成的虚拟条件。 ( http://www.tecn.cn )
     
    科技活动的范围十分广泛，但仍然有许多需要共同遵守的伦理原则。在具体的科学判定中，

我们应强调哪些道德标准呢?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科技工作者的内在

要求，也是科技工作者一项起码的道德要求。在具体的科学活动中应该坦然面对各种审查和批

评，在经验事实的搜集、整理中尽量坚持公开性、可重复性；虽然理论发现过程、方法不宜公

开，但至少检验过程或结果应尽量公开、尽可能重复，为社会的监督提供方便。科学家在从事

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时一定要遵守严格的规定，要对它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全面、科学的估

计，以衡量利弊、谨慎取舍，而不能盲目冲动、急于拍板。当新的科学假说与正统的理论发生

冲突时，首先应当怀疑假说。如果有新的事实不断支持新假说，这只能说预示了理论的突破。

科学家的良知会告诉他们，对这一问题仅能在一定的学术范围内进行探讨，而不允许随意扩大

实验和传播范围。如果一种所谓的“科技革命”连检验的公开性、可重复性都达不到，或者当下

就根本无法检验，它的传播范围应是很有限的，可信度也是很低的，可能被证伪。 (
http://www.tecn.cn )
     
    康德从哲学人类学角度讲实践理性在先、思辨理性在后，后者是在前者的约束之后形成的，

这一看法对于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是有很大意义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在道德行为上都表现出一

定的历史性，严肃的科学工作者都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认识、行为使之更加符合自己所理解的

道德要求。 ( http://www.tecn.cn )
     
    三 
     
    真理的美学标准是爱因斯坦首先引入的。爱因斯坦对海森伯说：“你会反对我由谈论简单性

和美而引进了真理的美学标准，我坦白承认，我被自然界向我们显示的数学体系的简单性和美

强烈地吸引住了。”(《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第217页)科学理论发现及其真理性判断中审美标

准的作用已引发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比如科学理论应该在形式上简单、一致，内容上和谐、自

洽。这不仅仅是出自科学家本身的审美要求，更重要的是因为其符合研究对象总的特点和规



律。下面的分析中我们会看到，美的标准的加入并非与实践标准相矛盾，而是丰富了实践检验

的种类。 ( http://www.tecn.cn )
     
    在审美判断中，人们对美的欣赏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的爱好和主观性，在社会历史中形成的

个人审美感受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但同时人们又自觉不自觉地运用某些

相对固定、普遍有效的尺度去评价审美对象。真善美的内在统一的客观性为这种普遍性提供了

保证，同时也为科学判定与美的判断的一致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类的实践活动不能脱离对

客观世界规律的认识和应用，从而使客观事物的“真”不断为人们所掌握。同时，人类在实践活

动中追求有用的或有益于人类的功利价值，从而实现善的目的。很明显，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

是统一的。人类实践活动中所显示出的战胜各种困难的智慧和力量在合规律、合目的的基础上

得到确证和肯定的时候，会引起精神上的愉悦，从而产生美感。上面讨论中所涉及的“客观规

律”、“真”、“实践”等概念，不同的哲学派别会有不同的理解，但翻开美学史我们会看到真善美

的内在统一性还是得到了大多数人的同意。长期的审美实践，使人类在真和善的追求中所积累

的历史文明成果融合在审美形式之中，进而转化为普遍的审美能力，其中包括审美趣味、审美

观点等等。这种普遍性的内容最集中地体现在人们对许多美的形式判断和欣赏中的共同标准以

及与他人分享的要求之中。科学判定标准应该是共同的，审美过程的普遍性使其能够成为科学

判定标准的重要补充。 ( http://www.tecn.cn )
     
    过去，我们常常把目光仅仅局限在科学活动结果上，而且仅仅关注结果的实用或合目的性

上。如果我们把科学活动的全过程中所体现的现实美，包括科学活动主体的美、科学活动过程

的美都作为标准来要求，往往能看出许多问题来。科学中蕴涵的丰富多彩的美为审美标准的应

用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杨振宁讲，自然界似乎倾向于用数学中漂亮的基本结构去组织物理的宇

宙，就是突出的一例。在科学活动中，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科学活动的主体——科学工作者本

身所体现的美。他们既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又是美的创造者。他们在劳动中熟悉对象的发展

规律，掌握着比其它许多行业复杂得多的工具、技艺，使劳动的各个环节达到合目的性与合规

律性的完美统一。 ( http://www.tecn.cn )
     
     
    参考文献 
     
    《爱因斯坦文集》，1983年、1994年，商务印书馆。 
     
     
    责任编辑：王生平 
     
     
    原载《哲学研究》2003年第5期 
/


